附件1
宜昌市支持数字经济发展

若干政策（试行）申报操作办法
为落实《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宜昌市支持数字经济发展的若干政策（试行）的通知》（宜府办发〔2023〕22号）相关要求，结合工作实际，特制定本办法。
一、兑现范围

（一）申报主体：注册地在宜昌城区（含夷陵区）且具有独立法人的企事业单位。

（二）时间范围：宜昌市支持数字经济发展的若干政策（试行）奖励申报按年度组织实施，每年5月1日到下一年4月30日为企事业单位一个申报年度，每年的6月份组织申报，8月底前完成兑现。

二、实施主体

按照“公开、公平、公正”的原则，由市数据局、市发改委统筹协调，负责组织项目申报、评审和绩效管理等工作；市财政局负责资金预算及拨付，并指导部门适时开展绩效评价工作。各区负责本区域内的项目申报、资金兑现等工作。
三、申报程序
（一）组织申报。市发改委、市财政局、市数据局门户网站发布申报通知。按照属地管理原则，各区数据主管部门根据申报操作办法组织企业梳理申报项目，汇总反馈至市数据局。企业根据正式申报通知提交资金申请表和绩效目标表。
（二）区级初审。各区数据主管部门会同区发改局（宜昌高新区经发局）、区财政局对企业提交的政策兑现申报资料进行初审，报所在地政府同意后，由各区数据主管部门行文汇同申报资料报送至市数据局。

（三）集中评审。由市数据局牵头集中评审工作，委托第三方中介机构对所有项目的申报金额和方向等内容进行评审，并出具评审意见。市数据局组织市发改委、市财政局等有关部门对符合条件的申报材料进行审核。组织评审等相关工作经费在市级数字经济专项资金中列支。

（四）公示名单。市数据局根据审核结果，制定资金奖补方案，并征求区级意见。市数据局行文报市政府同意后通过官方网站进行公示，公示无异议后即可执行。

（五）资金兑现。市财政局将奖补资金下达各城区财政（不含夷陵区），由各区级财政统一将市级、区级奖补资金通过惠企直达平台兑现到企业。

四、资金来源

宜昌城区由市、区两级按5:5承担，夷陵区按现行财政体制承担。已发布的政策与本政策不一致的，以本政策为准；同一企业符合多项支持政策的，按照“就高不就低、不重复奖励”原则执行。
五、监督检查及问责

（一）企业要如实申报，对申报资料的真实性负责；中介机构要依法依规独立评审，对项目的真实性负责。对弄虚作假、串通舞弊、骗取、套取补助资金的，一经发现由城区政府（宜昌高新区管委会）负责督促企业退回奖补资金，同时取消企业和中介机构三年内的申报和评审资格，并依法依规追究有关人员责任，对违反法律法规构成犯罪的，移交司法部门依法处理。

（二）市财政局、市发改委、市数据局统筹实施全市绩效管理并制定整体绩效目标。适时开展绩效评价工作，评价结果作为后续政策兑现、资金支持的重要依据。

六、附则

（一）本办法由市数据局负责解释。

（二）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，有效期至2026年12月31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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